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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23-09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概述 

（一）为切实履行《广弘控股食品冷链智慧港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 2021-63、68），推动公司“一港四基地”产业布局落地创效，实现

大食品主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

弘控股”）于 2023 年 2月 23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广弘智慧港产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不高于 14,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参与竞拍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增城区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编号：

18103211A23009 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上述竞拍土地使用权一切事

宜。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05）。 

（二）2023年 3月 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弘智慧港产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土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位于增城区中新镇福宁大道西侧 18103211A23009 号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签署了《成交确认书》（广州公资交

（土地）字【2023】第 024号）。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3年 3月 15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7）。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进展情况 

2023 年 3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弘智慧港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受让人）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让人）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0183-2023-000014），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合同项下宗地编号 18103211A23009 号，宗地总面积大写玖万伍仟

壹佰柒拾叁点捌平方米（小写 95173.80 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大

写捌万伍仟陆佰叁拾玖点叁叁平方米（小写 85639.33 平方米），代征防护绿地

用地面积为大写玖仟伍佰叁拾肆点肆柒平方米（小写 9534.47平方米）。 

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宗地坐落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福宁大道西侧。 

（二）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W1）兼容一类工

业用地（M1）。 

（三）出让人同意并确认在签订本合同后原则上 90日内（即 2023 年 6月  

18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现

状土地条件按建构筑物拆除和青苗清理完成达到自然平整状态移交土地。 

（四）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50

年，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算。 

（五）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陆仟伍

佰万元（小写 6500 万元），每平方米人民币大写陆佰捌拾叁元（小写 683元）。

本次挂牌成交价未包括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等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的土地出

让金，待规划部门明确类型和具体建筑面积后，按相关规定缴交土地出让金。 

（六）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万元（小写 1300 万

元），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后，若受让人违反本合同

项下任何一项义务构成违约的，除本合同对违约金的收取另有约定外，出让人仍

可在土地出让价款中扣除应没收的定金作为违约金，受让人应补交被抵扣为定金

的土地出让价款。 

（七）受让人同意按照以下规定向出让人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即 2023 年 4月 19日之前，含当日，以银行盖章确认

的到账时间为准），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八）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本合同和出

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九）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9 个月内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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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30个月内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日向

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

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受让人不能按期竣工，应提前 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

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十）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

延支付款项的 1 ‰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

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

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十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约

定的方式解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

签订之日起生效。 

三、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拍的土地地块拟用于打造食品冷链智慧港项目（智慧冷链基地）。食

品冷链智慧港项目将立足广州，放眼粤港澳大湾区，以食品冷链为发展核心，打

通上下游产业链，建设国内集食品展贸交易、智慧冷链、总部经济、科创孵化、

产业金融、消费体验、文化推广为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冷链城市综合体。本次标的

地块上拟建智慧冷链基地，该项目是食品冷链智慧港项目的产业核心。智慧冷链

基地项目是对广弘控股现有的冻品交易中心进行业态迭代升级，实现商业模式发

展再出发。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